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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稽

总调查字 210421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

案调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19日披露的《关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公司于 2021年 10月 30日披露了

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1>99 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56）。公司及相关人员于 2022 年 4月 19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

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18号）及《市场禁入决定书》（〔2022〕6号），

现将其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 

当事人：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堡龙），住所：广东省普宁

市流沙东街道新坛村新美路南侧大德北路西。      

陈伟雄，男，1978 年 11 月生，时任柏堡龙董事长，住址：广东省普宁市流

沙东街道。      

陈娜娜，女，1979 年 9 月出生，时任柏堡龙副董事长、总经理，住址：广

东省普宁市流沙东街道。      

王琦，男，1968 年 7月出生，时任柏堡龙财务总监，住址：湖北省黄石市

西塞山区。      



林晓如，女，1985 年 7 月出生，时任柏堡龙监事，住址：广东省普宁市流

沙西街道。      

江伟荣，男，1972 年 10 月出生，时任柏堡龙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住址：

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区。      

黄莉菲，女，1973 年 12 月出生，时任柏堡龙董事、副总经理，住址：广东

省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      

贝继伟，男，1955 年 9 月出生，时任柏堡龙独立董事，住址：广东省普宁

市流沙西街道。      

李义江，男，1954 年 8 月出生，时任柏堡龙独立董事，住址：广东省普宁

市流沙西街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

关规定，我会对柏堡龙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

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

事人柏堡龙、陈伟雄、陈娜娜、王琦、林晓如、江伟荣、黄莉菲、贝继伟、李义

江的要求，2021 年 12月 30 日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陈述

和申辩。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柏堡龙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柏堡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及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一）柏堡龙虚增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 

柏堡龙通过虚构与某公司及其关联方，万杰隆集团及其关联方万杰隆电子商

务（以下简称万杰隆）之间的服装设计、组织生产业务，虚增营业收入和利润总

额。2013 年至 2018 年柏堡龙累计虚增营业收入 1,276,355,996.12 元，累计

虚增利润总额 410,277,766.64 元。其中 2013 年虚增营业收入 145,917,290.72

元，虚增利润总额 47,850,914.29 元，占柏堡龙当年利润总额的 40.47%，虚增

净利润 41,231,995.56 元；2014 年虚增营业收入 214,377,724.44 元，虚增利

润总额 63,285,230.33 元，占柏堡龙当年利润总额的 50.83%，虚增净利润 

54,584,161.71 元；2015 年虚增营业收入 294,071,376.03 元，虚增利润总额

96,164,052.80 元占柏堡龙当年利润总额的 68.25%，虚增净利润 82,810,982.80



元；2016 年 1 月至 9月虚增营业收入 208,028,265.83 元，虚增利润总额 

64,920,038.15 元，占柏堡龙当期利润总额的 69.43%，虚增净利润 

54,922,705.25 元；2016 年虚增营业收入 237,158,723.23 元，虚增利润总额 

77,338,156.66 元，占柏堡龙当年利润总额的 56.86%，虚增净利润 

67,310,030.27 元；2017 年虚增营业收入 243,190,547.39 元，虚增利润总额

71,847,751.78 元，占柏堡龙当年利润总额的 48.48%，虚增净利润

62,681,770.92 元；2018 年虚增营业收入 141,640,334.31 元,虚增利润总额

53,791,660.78 元，占柏堡龙当年利润总额的 24.67%，虚增净利润 

47,282,316.43 元导致柏堡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报告期 2012 年至

2014 年）、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报告期 2013 

年至 2016 年 1-9月）2015 年至 2018 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      

（二）柏堡龙虚假记载银行存款 

柏堡龙通过伪造入账单、资金进出不入账等方式，虚假记载银行存款，其中 

2012 年年未虚假记载银行存款 74,177,440.20 元，2013 年年末虚假记载银行

存款 105,269,056.89 元，2014 年年未虚假记载银行存款 228,713,271.09 元，

2015 年年末虚假记载银行存款 261,975,314.92 元，2016 年 9月 30日虚假记

载银行存款 434,150,138.57 元,2018 年年末虚假记载银行存款 

737,975.363.28 元，2019 年年未虚假记载银行存款 1,097,554,969.81 元，占

柏堡龙对应期末资产总额比例分别为 16.84%、20.63%、39.07%、20.80%、29.26%、

24.38%、34.93%，导致柏堡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报告期 2012 年至

2014 年）、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报告期 2013

年至 2016 年 1-9月)2015 年、2018 年至 2019 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 

除披露的银行存款期末余额存在虚假记载外，柏堡龙银行存款 2012 年至 

2016 年、2018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借方发生额和货方发生额与银行流水实际发

生额存在较大差异，直接导致柏堡龙披露上述文件中存在虚假记载。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以下简称《证券

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信

息披露义务人报送的报告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的行为。      



二、柏堡龙在 2017 年至 2019 年年度报告中未如实披露“其他非流动资产”

报表项目的情况，在 2018 年年度报告中未如实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柏堡龙子公司深圳衣全球联合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衣全球）的在建工程-

深圳柏堡龙衣全球项目（含创意设计中心项目及全球时尚设计生态圈项目）累计

预付工程款 3.3 亿元，其中 2017 年支付 1.1 亿元，2018 年支付 2.2亿元（募

集资金)。上述预付工程款在 2017 年至 2019 年年度报告中均作为“其他非流动

资产”列报。上述累计预付工程款 3.3 亿元中 2.835 亿元最终转入给柏堡龙所

控制使用的银行账户，用于柏堡龙体外资金循环等用途。 

柏堡龙在 2017 年至 2019 年年度报告中未如实披露“其他非流动资产”报

表项目的情况，在 2018 年年度报告中未如实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

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行为。  

三、柏堡龙在 2018 年至 2020 年度存在对外担保未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

露义务的情况 

柏堡龙于 2018 年 8月至 2020 年 10月期问，以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定期存单为第三方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33 笔，担保金额合计 11 亿

元。截止 2021 年 4 月底，已解除担保责任 7.5 亿元，尚余担保金额 3.5 亿元。

2018 年度，柏堡龙发生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对外担保事项 7笔，担保

金额 2.9 亿元;2019 年度，柏堡龙发生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对外担保事

项 14 笔，担保金额 4.2 亿元；2020 年度，柏堡龙发生未按规定厦行信息披露

义务的对外担保事项 12 笔，担保金额 3.9 亿元。 

柏堡龙未及时及未在 2018 年年报、2019 年半年报披露 7 笔对外担保（均

在 2018 年发生），金额合计 2.9 亿元。柏堡龙未及时及未在 2019 年年报披露

对外担保共 21 笔（其中 2018 年发生 7笔，2019 年发生 14笔），金额合计 7.1

亿元（其中 2018 年发生 2.9 亿元，2019 年发生 4.2 亿元)。柏堡龙未及时及未

在 2020 年半年报中披露对外担保 16 笔（包括 2019 年下半年发生 14 笔 4.2 

亿，2020 年上半年发生 2笔 4000 万)，金额合计 4.6 亿元。 

柏堡龙在 2020 年年报中公告了 4.7亿元的对外担保情况，但仍存在 11 笔

未按规定在 2020 年年报中披露的对外担保，金额合计 3.4 亿元。同时，相关对



外担保未及时披露。 

根据《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第三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

监会令第 40号)第三十条第二款第十七项，《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2005 年 11 月 14 日，证监发〔2005〕120 号）第一条的规定，柏堡龙应

当及时披露其对外担保事项。柏堡龙未按规定及时披露上述重大事件。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内容

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 号）第四十一条第二项以及《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半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

〔2017〕18号）第三十九条第二项，柏堡龙应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担保

事项。柏堡龙未在 2018 年年报、2019 年半年报、2019 年年报、2020年半年报

以及 2020 年年报中披露该事项，导致相关定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上述担保事项，柏堡龙未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也未及时披露且未在相关定

期报告中披露，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构成《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行为。 

上述违法事实，有公司银行流水、会计账套、年度报告、情况说明、当事人

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柏堡龙相关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

规定，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情形其中：柏堡龙时任董事长陈伟雄，柏堡龙时任副

董事长、总经理陈娜娜，柏堡龙时任财务总监王琦，柏堡龙时任监事林晓如知悉

并参与柏堡龙财务造假行为，陈伟雄、陈娜娜、王琦系柏堡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说明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2015 年至 2019 年

年报存在虚假记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林晓如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江伟荣

在柏堡龙相关报送的报告中保证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证据表明其

勤勉尽责地履行了相关职责，系柏堡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2015 年至 2019 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陈伟雄、陈娜娜是柏堡龙 2018 年至 2020 年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

保行为的主要参与者，系柏堡龙 2018 年至 2020 年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行为

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江伟荣知悉部分未披露露担保事项并参与签署相关董事



会决议，系柏堡龙 2018 年至 2020 年未按规定拔露对外担保行为的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向证监会共同提出了陈述申辩意见，经复核，证监会对申

辩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证监会决定：      

一、对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0 万元罚

款；      

二、对陈伟雄、陈娜娜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500 万元罚款；      

三、对王琦给予警告，并处以 300 万元罚款；      

四、对林晓如给予警告，并处以 200万元罚款；     

五、对江伟荣给予警告，并处以 150万元罚款； 

六、对黄莉菲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万元罚款；  

七、对贝继伟、李义江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50 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

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

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

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内容 

当事人： 陈伟雄，男，1978 年 11 月生，时任柏堡龙董事长，住址：广东

省普宁市流沙东街道。      

陈娜娜，女，1979 年 9 月出生，时任柏堡龙副董事长、总经理，住址：广

东省普宁市流沙东街道。      

王琦，男，1968 年 7月出生，时任柏堡龙财务总监，住址：湖北省黄石市

西塞山区。      



林晓如，女，1985 年 7 月出生，时任柏堡龙监事，住址：广东省普宁市流

沙西街道。      

江伟荣，男，1972 年 10 月出生，时任柏堡龙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住址：

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

关规定，我会对柏堡龙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

当事人告知了作出市场禁入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

人陈伟雄、陈娜娜、王琦、林晓如、江伟荣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并要求听证，

应当事人的要求，我会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当事人及其

代理人的陈述、申辩意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柏堡龙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柏堡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及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一）柏堡龙虚增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 

柏堡龙通过虚构与某公司及其关联方，万杰隆集团及其关联方万杰隆电子商

务（以下简称万杰隆）之间的服装设计、组织生产业务，虚增营业收入和利润总

额。2013 年至 2018 年柏堡龙累计虚增营业收入 1,276,355,996.12 元，累计

虚增利润总额 410,277,766.64 元。其中 2013 年虚增营业收入 145,917,290.72

元，虚增利润总额 47,850,914.29 元，占柏堡龙当年利润总额的 40.47%，虚增

净利润 41,231,995.56 元；2014 年虚增营业收入 214,377,724.44 元，虚增利

润总额 63,285,230.33 元，占柏堡龙当年利润总额的 50.83%，虚增净利润 

54,584,161.71 元；2015 年虚增营业收入 294,071,376.03 元，虚增利润总额

96,164,052.80 元占柏堡龙当年利润总额的 68.25%，虚增净利润 82,810,982.80

元；2016 年 1 月至 9月虚增营业收入 208,028,265.83 元，虚增利润总额 

64,920,038.15 元，占柏堡龙当期利润总额的 69.43%，虚增净利润 

54,922,705.25 元；2016 年虚增营业收入 237,158,723.23 元，虚增利润总额 

77,338,156.66 元，占柏堡龙当年利润总额的 56.86%，虚增净利润 

67,310,030.27 元；2017 年虚增营业收入 243,190,547.39 元，虚增利润总额

71,847,751.78 元，占柏堡龙当年利润总额的 48.48%，虚增净利润



62,681,770.92 元；2018 年虚增营业收入 141,640,334.31 元,虚增利润总额

53,791,660.78 元，占柏堡龙当年利润总额的 24.67%，虚增净利润 

47,282,316.43 元导致柏堡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报告期 2012 年至

2014 年）、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报告期 2013 

年至 2016 年 1-9月）2015 年至 2018 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 

（二）柏堡龙虚假记载银行存款 

柏堡龙通过伪造入账单、资金进出不入账等方式，虚假记载银行存款，其中 

2012 年年未虚假记载银行存款 74,177,440.20 元，2013 年年末虚假记载银行

存款 105,269,056.89 元，2014 年年未虚假记载银行存款 228,713,271.09 元，

2015 年年末虚假记载银行存款 261,975,314.92 元，2016 年 9月 30日虚假记

载银行存款 434,150,138.57 元,2018 年年末虚假记载银行存款 

737,975.363.28 元，2019 年年未虚假记载银行存款 1,097,554,969.81 元，占

柏堡龙对应期末资产总额比例分别为 16.84%、20.63%、39.07%、20.80%、29.26%、

24.38%、34.93%，导致柏堡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报告期 2012 年至

2014 年）、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报告期 2013

年至 2016 年 1-9月)2015 年、2018 年至 2019 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 

除披露的银行存款期末余额存在虚假记载外，柏堡龙银行存款 2012 年至 

2016 年、2018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借方发生额和货方发生额与银行流水实际发

生额存在较大差异，直接导致柏堡龙披露上述文件中存在虚假记载。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以下简称《证券

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信

息披露义务人报送的报告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的行为。 

二、柏堡龙在 2017 年至 2019 年年度报告中未如实披露“其他非流动资产”

报表项目的情况，在 2018 年年度报告中未如实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柏堡龙子公司深圳衣全球联合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衣全球）的在建工程-

深圳柏堡龙衣全球项目（含创意设计中心项目及全球时尚设计生态圈项目）累计

预付工程款 3.3 亿元，其中 2017 年支付 1.1 亿元，2018 年支付 2.2亿元（募

集资金)。上述预付工程款在 2017 年至 2019 年年度报告中均作为“其他非流动



资产”列报。上述累计预付工程款 3.3 亿元中 2.835 亿元最终转入给柏堡龙所

控制使用的银行账户，用于柏堡龙体外资金循环等用途。 

柏堡龙在 2017 年至 2019 年年度报告中未如实披露“其他非流动资产”报

表项目的情况，在 2018 年年度报告中未如实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

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行为。 

三、柏堡龙在 2018 年至 2020 年度存在对外担保未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

露义务的情况 

柏堡龙于 2018 年 8月至 2020 年 10月期问，以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定期存单为第三方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33 笔，担保金额合计 11 亿

元。截止 2021 年 4 月底，已解除担保责任 7.5 亿元，尚余担保金额 3.5 亿元。

2018 年度，柏堡龙发生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对外担保事项 7笔，担保

金额 2.9 亿元;2019 年度，柏堡龙发生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对外担保事

项 14 笔，担保金额 4.2 亿元；2020 年度，柏堡龙发生未按规定厦行信息披露

义务的对外担保事项 12 笔，担保金额 3.9 亿元。 

柏堡龙未及时及未在 2018 年年报、2019 年半年报披露 7 笔对外担保（均

在 2018 年发生），金额合计 2.9 亿元。柏堡龙未及时及未在 2019 年年报披露

对外担保共 21 笔（其中 2018 年发生 7笔，2019 年发生 14笔），金额合计 7.1

亿元（其中 2018 年发生 2.9 亿元，2019 年发生 4.2 亿元)。柏堡龙未及时及未

在 2020 年半年报中披露对外担保 16 笔（包括 2019 年下半年发生 14 笔 4.2 

亿，2020 年上半年发生 2笔 4000 万)，金额合计 4.6 亿元。 

柏堡龙在 2020 年年报中公告了 4.7亿元的对外担保情况，但仍存在 11 笔

未按规定在 2020 年年报中披露的对外担保，金额合计 3.4 亿元。同时，相关对

外担保未及时披露。 

根据《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第三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

监会令第 40号)第三十条第二款第十七项，《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2005 年 11 月 14 日，证监发〔2005〕120 号）第一条的规定，柏堡龙应

当及时披露其对外担保事项。柏堡龙未按规定及时披露上述重大事件。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内容



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 号）第四十一条第二项以及《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半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

〔2017〕18号）第三十九条第二项，柏堡龙应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担保

事项。柏堡龙未在 2018 年年报、2019 年半年报、2019 年年报、2020 年半年报

以及 2020 年年报中披露该事项，导致相关定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上述担保事项，柏堡龙未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也未及时披露且未在相关定

期报告中披露，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构成《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行为。 

上述违法事实，有公司银行流水、会计账套、年度报告、情况说明、当事人

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柏堡龙相关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

规定，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情形其中：柏堡龙时任董事长陈伟雄，柏堡龙时任副

董事长、总经理陈娜娜，柏堡龙时任财务总监王琦，柏堡龙时任监事林晓如知悉

并参与柏堡龙财务造假行为，陈伟雄、陈娜娜、王琦系柏堡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说明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2015 年至 2019 年

年报存在虚假记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林晓如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江伟荣

在柏堡龙相关报送的报告中保证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证据表明其

勤勉尽责地履行了相关职责，系柏堡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2015 年至 2019 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陈伟雄、陈娜娜是柏堡龙 2018 年至 2020 年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

保行为的主要参与者，系柏堡龙 2018 年至 2020 年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行为

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江伟荣知悉部分未披露担保事项并参与签署相关董事会

决议，系柏堡龙 2018 年至 2020 年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 

相关当事人向证监会共同提出了陈述申辩意见，经复核，证监会对申辩意见

不予采纳。 

当事人陈伟雄、陈娜娜的违法行为情节特别严重，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

十一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15 号，以下简称 《禁入规定》）



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我会决定：对陈伟雄、陈娜娜采

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自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上述人员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

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

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当事人王琦、江伟荣、林晓如的违法情节较为严重，依据《证券法》第二百

二十一条和《禁入规定》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我会决定：对

王琦采取 10年市场禁入措施，对江伟荣、林晓如采取 5 年市场禁入措施。自我

会宣布决定之日起，上述人员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

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

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当事人如果对本禁入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达决定不停止执行。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根据《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通知》

（深证上〔2020〕1294 号）中关于新规施行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且可能触及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适用相关规则的规定以及《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

的情况，公司判断本次涉及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2.1 条第（七）项至第（九）项以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中第二条、第四条或第五条所述情

形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2、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特就此事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将认真

吸取教训，不断强化规范运作，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1、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就《行政处罚决定述》及《市场禁入决定书》相关事

项拟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2、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

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19日 

 


